2025年度松江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
委托管理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我单位对2025年度松江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委托管理项目进行国内竞争性磋商采购，特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度松江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委托管理项目
2、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3、预算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4、采购需求：委托具有调查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2025年度江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相关事宜。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体经字[2025]432号）及《上海市体育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本市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沪体财[2025]114号）要求，制定场地调查工作实施方案，对2024年度已经统计登记的体育场地进行全面实地核查，对历史数据进行复核和修改。重点对2025年度新增、变更、灭失的体育场地进行全口径调查统计登记，开展篮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三种场地类型片数统计工作，确保数据的准确。主要工作内容：做好相关业务培训、实地调查、数据（采集）录入、汇总核实、质量控制、撰写报告等工作。
5、合约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具体到期时间以市体育局完成最终数据修改为准）。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有相关统计调查工作经验;
3、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bookmark: _GoBack]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5年10月9日—10月14日，每天上午09:00-11:00，下午13:00-16: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方式：合格供应商可于上述规定的时间内至松江区九峰路2号松江区体育局1705室领取采购文件，逾期不再办理。
3、领取采购文件须提供的资料：
（1）营业执照或登记证的原件及加盖公章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代表人身份证，或法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明函；
（4）“信用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页面网页截图，“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查询页面网页截图，“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页面网页截图；
（5）项目报名表。
★注：
①报名材料均需加盖公章且不接受除公章以外的：比如投标专用章等。
②如以上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报名将不予接受。
③凡愿参加磋商的合格供应商应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获取磋商文件，逾期不再办理。未按规定获取磋商文件的供应商将被拒绝。
④供应商须保证报名及获得磋商文件需提交的资料和所填写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一致，如因供应商递交虚假材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4、 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0日14:00（北京时间）
地点：松江区九峰路2号松江区体育局1705室
五、响应文件开启
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0日14:00（北京时间）
地点：松江区九峰路2号松江区体育局1705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人应按采购文件所规定的日程安排准时参加本次招标的各项活动，如有缺席，按自动中途退标处理。
2、本次招标公告及变更事项（若有）在上海市松江区门户网（https://www.songjiang.gov.cn/）发布，请各投标人及时关注。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上海市松江区体育局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峰路2号
2.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沈老师
电话：021-37686217
附件1

2025年度松江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委托管理项目
竞争性磋商报名表
	
单位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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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委托人
	
	联系手机
	

	报名材料另附：
（1）营业执照或登记证的加盖公章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代表人身份证，或法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明函；
（4）响应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页面网页截图以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查询页面网页截图、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页面网页截图。





附件2
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明函
我方 （供应商名称）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条件，具体包括：
1.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特此声明。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虛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公章）
日期：






















